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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世賢國小導護工作實施辦法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.2.12校務會議通過並施行 

103.8.27校務會議增列第六項第八款 

一、依據： 

   （一）行政院教育部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。 

   （二）嘉義市國中小辦理導護工作實施要點。 

 二、目的： 

   （一）輔導學生日常生活活動，加強交通安全教育知能，培養學生守秩序及良好交通道 

         德與正確用路習慣，落實法紀精神、以確保師生交通安全。 

   （二）結合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，妥善運用社會資源，建立全民共識，發揮學 

         生上放學交通安全教育之效果。 

 三、編組與移交： 

   （一）本校導護工作除特殊原因外，原則上全體教師均需擔任。導護編制 6人編成一組， 

         每組設總導護一人。（導護工作分配詳如導護輪值表）  

   （二）導護交接工作由生活教育組長召集主持，於週四中午前於學務處舉行。出席 

         人員為前後週導護重點工作進行檢討與移交。 

   （三）執勤時間以前週四中午交接後至本週四交接為一週，週四若遇國定假日，則 

         於週三中午前進行交接。當天（週三）導護工作仍由原組執勤。            

 四、任務分配： 

（一）總導護 

       1.執行導護工作重點，並推行相關工作。 

        2.兒童朝會協助教育宣導及頒獎活動。 

        3.上午 7：20巡視校區，或活動提醒廣播。 

        4.處理學生遺失物品。 

        5.午間靜息、放學路隊指導及偶突發事件處理。 

        6. 填寫導護日誌。 

   （二）四維崗-負責世賢路與四維路路口學生上放學指導。 

   （三）大門崗-負責上放學學生路隊及秩序指導。 

   （四）圖書館崗-負責世賢路與竹圍四路路口學生上放學指導。 

   （五）國安三街崗-負責竹圍四路與國安三街路口學生上放學指導。    

   （六）東側門崗- 1.上學時段負責國安一街與竹圍四路路口指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2.放學時段負責東側門學生放學指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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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、執勤時間： 

    （一）上午 7：20~7：40 學生路隊走完。 

    （二）下午 4：00~4：20 學生路隊走完。 

    （三）週三 12：40 ~13：00學生路隊走完。  

    （四）一、二學年中午放學由各班級任負責放學。  

 六、執勤與請假： 

（一）懷孕教師出具孕婦健康手冊或合格醫療院所開立之醫生證明，向學務處報備核准 

後，由導護候補遞補其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輪值老師遇公、差假，由機動組遞補其導護工作。 

    （三）輪值導護如因事、病假、休假，請事先自行與同仁對調。  

    （四）如需與同仁對調輪值職務，請事先自行協商後向學務處報備。 

    （五）各崗導護不得由非本校人員擔任，亦不可由學生擔任。 

    （六）意外事件處理：受傷學生送健康中心或醫院聯絡家長依實際需要支援填送 

          偶突發事件登記簿。（40分鐘內填表通報） 

    （七）教師因重大傷疾無法勝任導護工作，經專案申請審查核可後，由導護候補遞補其 

          工作。 

（八）輪值老師遇喪假，請假一週者由機動組遞補其導護工作，請假半日或一日，由課務

代理人代為執勤。 

   七、附則： 

   （一）自 103學年度起教師執勤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導護工作覈實擇無課務於 6個月內補 

         行補假。 

    （二）可以小時為單位，提出補休假。 

    （三）導護工作輪值滿 10日放棄補休者給敘嘉獎乙次。選擇敘獎者，於學期末由學務處 

          生教組統整依權責辦理敘獎。 

   八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後通過，並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

 

 

 

 

組長：           學務主任 ：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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